
國立成功大學永續校園規劃及運用委員會 

103 學年度第 2次會議  會議紀錄 
 

時    間：104 年 4 月 21 日（星期二）上午 10 時 
地  點：雲平大樓西棟 4 樓第 2 會議室 
主  席：蘇校長慧貞（陳副校長東陽 代） 
出席人員：當然委員─詹總務長錢登、陳研發長東陽、利財務長德江、賴教務長明德（王

士豪代）、王院長偉勇、柯院長文峰（陳淑慧代）、曾院長永華、
游院長保杉（曾義星代）、林院長正章、林院長峰田、何院長志
欽(陳俊仁代) 、羅院長竹芳、張院長俊彥（郭立杰代）、楊院長
俊佑（請假）、李教授俊璋 

教師委員─楊教授名（請假）、李教授德河、陳教授彥仲（請假）、鄭教授
泰昇（請假）、林教授慶偉（請假）、孔教授憲法（請假）、謝
教授文貞、于教授富雲（公假）、陳教授宗嶽、戴教授佐敏、楊
教授宏澤、沈教授孟儒（請假）、林教授漢良 、簡副教授聖芬
（請假） 

職員委員─杜副總務長明河、劉組長俊志、臧組長台安 
學生委員─邱鈺萍同學、廖同學家祺 

列席人員：電資學院許渭州副院長、化工系林睿哲主任、大同聯合建築師事務所徐偉績
先生、許義傑先生、營繕組楊技正順宇、營繕組林紋容小姐 

會議記錄：營繕組 蔡惠玉 
 

壹、主席報告 

     各位委員大家早，因校長北上出差，因此請我來代理主持會議。先請永續校
園工作小組作相關業務報告。 

 

貳、報告事項 
一、校規會工作小組業務報告(附件一) 
二、上次會議執行情形(附件二) 

三、宣讀業務報告及上次會議執行情形確認，洽悉備查。 

 

參、討論提案                                                

第一案                                <提案單位：電機資訊學院 > 
案  由：為因應電機資訊學院中長程發展之需求，擬規劃於本校自強校區建置

一建築物，提請  審議。(附件三)  

說   明：依據 102 學年度第 11 次校園規劃工作小組會議決議內容，通過建築

基地為電機系館及化工系館中間空地。規劃設計圖將思考校園規劃

工作小組委員建議細節繼續提報至審議通過。         

         其規劃時程進度如下：  



103.04.10 102 學年度第 11 次校園規劃工作小組會議提案通過 

103.08.22 102 學年度第 17 次校園規劃工作小組會議細部規劃討論 

103.09.09 電資學院新建大樓規劃討論會議 

104.01.12 103 學年度第 7次校園規劃工作小組會議細部規劃討論 

104.04.21 永續校園規劃及運用委員會簡報 

 

委員意見摘要：  

1、 需注意中間鋼構建築與旁邊電資學院 RC 建築的高度及剛性不同，因此若遇

到地震時，搖擺頻率不同，則需慎思考量橋體結構的安全性。 

2、 校友捐贈樂觀其成，但應評估電機系或電機學院整體需求量有多大，因空

間越多、量體越大，未來負擔的維護、水電及清潔費用相對提高，未來學

生人數減少時，空間量體是否需要這麼大？ 

3、 現有基地原已建設為停車場，在現有基地上增建，則需要更慎思結構安全。

另外，除了此塊基地外，是否有其它目前無建設之適用基地？ 

4、 建議不要在既有結構上增建，建議可以到化工系北邊基地或儀器大樓及機

械系中間基地；以小量體開發為主，並作整體地下空間的開挖是最好的方

案。且目前基地要面臨的問題不只是結構問題，還有在兩棟大量體中，建

構低量體，其棟距又這麼小，還會有視覺景觀問題。 

5、 按照我們現在所有建築規定是，綠建築標章應達到黃金級以上，請建築師

說明此建築設計是否可達成。 

6、 本棟量體目前僅作為學生研究室使用，沒有任何實驗室，也沒有化學性實

驗室，未來也一定要避免變更為實驗室使用。 

7、 建議應善用校園土地資源。 

8、 車位檢討多以汽車車位檢討，是否有自行車位檢討？另外是否有規劃學生

的自行車及機車車位。 

9、 停車位問題不能只以現在觀之，應以現有需求及未來需求一起評估。從長

計議，建議總務處可以請交管系老師執行相關校園停車位整體評估計畫。 

10、 本建築一樓皆為會議室，想瞭解校園會議室是否過量，及會議室使用者是

否有其限定或開放使用？ 

11、 建議將部分會議室變更為多功能會議空間，規劃有小舞台，讓學生有小型

多元的表演空間。 

 

決  議：1、請總務處針對全校法定停車空間長遠發展需求，並配合校園空間盤

點，作整體規劃。同時，新建大樓或工程未來所延伸之電費及相關

費用支出，必須於新建大樓時，一併提出整體配套財務分析及自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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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 

        2、就擇址問題，不管是將就現有地樑結構或技術面問題，請建築師諮

詢本校專業系所（如：土木系），請他們給予建築師專業意見。 

        3、請林峰田院長協助在校園規劃工作小組中，就本案相關後續細節再

費心釐清與處理。 

        4、有關電資學院捐贈案，校方樂觀其成。本案經費若全數由捐贈人或

電資學院自籌，經費及行政程序問題相對單純。若需動用到公務預

算，則必須另與財務處、總務單位事先召開正式會議討論。 

  

肆、臨時提案：（無） 

 

伍、散會(上午 11 時 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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